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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財產-國有不動產撥⽤作業注意事項

國有不動產撥⽤作業注意事項
公布修正⽇期：(111-06-22)

第 1 點
為配合國有不動產撥⽤要點之實施，並利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稱本署）及所屬分
署、辦事處（以下簡稱分署、辦事處）辦理撥⽤案件，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第 2 點
辦理撥⽤案件之程序：
（⼀）收件。 

 （⼆）交查。 
 （三）審查（含退請補正）。

（四）代擬⾏政院函稿陳財政部代判。
（五）所有權移轉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及產籍異動。
前項第五款所稱產籍異動，指於國有非公⽤財產管理系統相關作業模組辦理資料異動。

第 3 點
各級政府機關（以下簡稱機關）申請撥⽤（以下簡稱申撥）之國有不動產為本署經管或
未登記⼟地，本署得函請分署、辦事處查明相關事項並擬具處理意⾒。
分署、辦事處接獲前項交查函，應辦理下列事項：
（⼀）核對產籍資料及辦理產籍加註。屬未登記⼟地且產籍未開帳者，先以暫編地號開

帳再辦理加註。
（⼆）申撥範圍有下列情形之⼀者，辦理勘查：

１、管理區分為出租、委託經營、委託管理、改良利⽤或設定地上權。
２、分署、辦事處認有勘查必要。

（三）查對地籍登記資料及地政機關所發暫編地號清冊、圖說。
（四）查明有無處理得款應撥交他機關情形。
（五）查明產籍有無註記下列事項，如有未登記⼟地專簿列管資料，應併查明：

１、申請增劃編原住⺠保留地等不提供撥⽤情形。
２、同意參與或主導都市更新及最新辦理情形。

（六）依⼟地徵收條例第四⼗三條申請無償撥⽤國有⼟地者，查明下列事項：
１、區段徵收公告前有無會同申撥機關現勘認定⼟地實際已作為道路、溝渠、公

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場、體育場所及國⺠學校⽤地。
２、抵稅地有無涉及溢抵稅款應辦理溢抵部分⼟地持分移轉登記為納稅義務⼈所

有。
（七）核對撥⽤不動產所在區域證明所載使⽤分區及使⽤地類別與產籍資料是否相符，

並據以更新產籍資料。
（八）核對撥⽤不動產計畫書格式、內容及所附文件是否符合規定。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esvc.fnp.gov.tw/
https://esvc.fnp.gov.tw/decreeList
https://esvc.fnp.gov.tw/administrative
https://esvc.fnp.gov.tw/ruleMain
https://esvc.fnp.gov.tw/decreeDetail/ruleMain/content?artId=2193&treId=56
https://esvc.fnp.gov.tw/decreeDetail/ruleMain/content?artId=90&treId=56
https://esvc.fnp.gov.tw/decreeDetail/ruleMain/content?artId=91&treId=56


2022/6/28 下午2:25

2/4

（九）擬具處理意⾒表函報本署（報署函稿範例如附件⼀，處理意⾒表格式如附件
⼆）。如有勘查，並檢附勘查表、使⽤現況略圖（建物配置圖）及現況照片圖。

 

第 4 點
申撥案經本署審查符合規定，代擬⾏政院函稿陳報財政部代判核定時，正本送申撥機關
之上級機關，副本送申撥機關、原管理機關（不含本署）與其主管機關、財政部及分
署、辦事處。
前項副本送分署、辦事處時，⼀併檢附申撥機關之上級機關來函、⾏政院據以核撥之撥
⽤不動產計畫書及其他必要文件。但本署函請分署、辦事處查報意⾒時已檢附者，免
附。

第 5 點
分署、辦事處接獲⾏政院核准撥⽤函副本，即依下列⽅式辦理撥⽤登記及產籍異動等事
項：
（⼀）撥⽤之不動產為本署管理

１、無償撥⽤：
（１）檢附⾏政院核准撥⽤函影本、撥⽤不動產清冊及所有權狀（無者免

附），函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轉送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無償
撥⽤登記，並副知申撥機關。但經確認地政機關已轉送地政事務所辦
理撥⽤登記者，免重複轉送。

（２）辦理產籍異動。
２、有償撥⽤：

（１）計價。除專案核定處理⽅式外，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公有不動產
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以下簡稱劃分原則）第三項規定辦理。

（２）通知繳款。
（３）價款收訖後，將繳款書、撥⽤不動產清冊及所有權狀（無者免附）函

送申撥機關，辦理有償撥⽤登記。
（４）將價款依規定解繳國庫，或轉撥相關機關（抵稅不動產，撥交原核抵

之國稅稽徵機關；特種基⾦財產、事業資產、列入變產置產或償債計
畫之財產，撥交原管理機關）。

（５）辦理產籍異動。
３、原訂有租約或其他私權契約者，通知使⽤權⼈，其權利歸於消滅。出租耕地

需補償承租⼈之地價，於無償撥⽤者，由申撥機關負擔；有償撥⽤者，逕⾃
撥⽤之價款扣除補償承租⼈。

（⼆）撥⽤之不動產非本署管理
１、無償撥⽤：

（１）通知原管理機關繳交所有權狀（無者免繳）。
（２）依⾏政院核准撥⽤函建立產籍、辦理產籍加註及異動，免辦理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為本署。
（３）檢附⾏政院核准撥⽤函影本、撥⽤不動產清冊及所有權狀（無者免

附），函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轉送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無償
撥⽤登記並副知申撥機關。但經確認地政機關已轉送地政事務所辦理
撥⽤登記者，免重複轉送。

２、有償撥⽤：

https://esvc.fnp.gov.tw/decreeDetail/ruleMain/content?artId=92&treId=56
https://esvc.fnp.gov.tw/decreeDetail/ruleMain/content?artId=93&treId=56


2022/6/28 下午2:25

3/4

（１）通知原管理機關繳交所有權狀（無者免繳）。
（２）依⾏政院核准撥⽤函建立產籍及辦理產籍加註，免辦理管理機關變更

登記為本署。
（３）計價。除專案核定處理⽅式外，依劃分原則第三項規定辦理。
（４）通知繳款。
（５）價款收訖後，將繳款書及所有權狀（無者免附）函送申撥機關辦理有

償撥⽤登記，並辦理產籍異動。
（６）將價款依規定解繳國庫，或轉撥原管理機關（特種基⾦財產、事業資

產、列入變產置產或償債計畫之財產）。
３、出租耕地需補償承租⼈之地價，於無償撥⽤者，由申撥機關負擔；有償撥⽤

者，由本署負擔。但有償撥⽤價款轉撥原管理機關者，由原管理機關負擔。
（三）撥⽤之不動產屬未登記⼟地

１、無償撥⽤：
（１）通知申撥機關辦理國有及無償撥⽤登記，並於登記完畢後檢附登記謄

本或以內政部地籍資料相關系統列印之登記資料函知分署、辦事處。
（２）辦理產籍異動。

２、有償撥⽤：
（１）以約計⾯積撥⽤⽅式辦理核准異動。
（２）計價。除專案核定處理⽅式外，以核准撥⽤⽇當期毗鄰（含線狀及點

狀毗鄰）已登記⼟地之每平⽅公尺平均公告⼟地現值作為撥⽤價款之
暫估單價，據以計算暫估總價；該暫估單價及總價均四捨五入取⾄整
數。

（３）通知繳款。
（４）價款收訖後，將繳款書函送申撥機關，辦理⼟地所有權第⼀次登記及

管理機關登記。
（５）以登記⽇當期公告⼟地現值重新核算有償撥⽤價款，倘有差額，通知

申撥機關辦理多退少補。
（６）將價款依規定解繳國庫。
（７）辦理產籍異動。

第 6 點
分署、辦事處應列管奉准有償撥⽤案件，通知撥⽤機關繳款，並告知國有不動產撥⽤要
點註銷撥⽤規定；收訖價款，依規定分別解繳國庫或撥交他機關。辦理收款、價款歸
解、列帳（含決算）相關作業，應與主計單位核對帳務。
分期付款案件，除專案核定處理⽅式外，得於收訖第⼀期價款後，辦理有償撥⽤登記；
未收款項依下列⽅式列管，按期收取：
（⼀）屬價款解繳國庫者，於第⼀期價款所屬年度列計應收款，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轉入下年度列為以前年度應收款。
（⼆）每年⼆⽉底前函請撥⽤機關查復該年期應繳之分期款預計繳款⽇期；屬地⽅政府

有償撥⽤者，並告知未如期繳款，須依地⽅政府有償撥⽤公有不動產分期付款執
⾏要點規定計收遲延利息。撥⽤機關未如期繳款或繳款不⾜額者，即時查明處理
及依規定計收遲延利息。

（三）因故須註銷應收款時，由分署依中央政府各機關註銷應收款項、存貨及存出保證
⾦會計事務處理作業規定敍明詳情，檢附證明文件函報本署轉請審計部審核後據
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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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申撥案報署函稿範例   
附件⼆申撥案處理意⾒表格式   
附件三先⾏使⽤同意書格式   

（四）分署於每年⼆⽉底前彙整轄內（含辦事處，以下同）列管情形報本署，格式由本
署另定之。

第 7 點
鐵、公路管理機關逕辦國有登記之⼟地，處理⽅式如下：
（⼀）無償撥⽤：

１、開帳建立產籍。 
 ２、申撥加註。

３、辦理核准異動作業。
４、辦理產籍異動。

（⼆）有償撥⽤：
１、開帳建立產籍。 
２、申撥加註。
３、辦理核准異動作業。
４、計價。
５、通知繳款。
６、價款收訖後，依規定解繳國庫。
７、辦理產籍異動。

第 8 點
申撥機關依國有不動產撥⽤要點第九點規定申請先⾏使⽤申撥之不動產，於⾏政院核准
撥⽤後，由分署、辦事處核發先⾏使⽤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三）。但有償撥⽤者，除法
規或⾏政院另有規定外，俟申撥機關繳清全部價款或分期付款之第⼀期款，再予核發。

第 9 點
分署、辦事處應於每年⼗⽉底前，就前⼀年度奉准撥⽤及歷年撥⽤查核結果未辦理撥⽤
登記或未依計畫使⽤（以下簡稱應列管）之國有不動產，通知撥⽤機關⾃⾏查核，遇有
應列管者，應予催辦及追蹤列管。但不動產屬下列情形之⼀者，免予查核：
（⼀）坐落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地（不含未指定⽤途之機關⽤地）。
（⼆）坐落⾏政院核定供撥⽤機關使⽤之專案計畫⽤地。
（三）撥供管理維護或改善既有公共設施使⽤。
（四）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撥⽤之文化資產不動產。
分署應於每年⼆⽉底前彙整轄內前⼀年查核應列管資料並擬具處理意⾒報本署。
符合下列情形之⼀者，認屬撥⽤機關已依撥⽤計畫使⽤：
（⼀）撥⽤機關說明為依撥⽤計畫使⽤，已取得相關⼯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撥⽤機關提供⾜資認定已依計畫使⽤之照片或文件。
分署應組成專案⼩組，由副分署⻑以上主管擔任召集⼈，並指定辦事處⼀定層級⼈員為
⼩組成員，每年定期就轄內撥⽤逾三年之查核不合格案件，邀機關會商處理⽅式，必要
時，辦理實地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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